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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说时代的婚姻礼俗

瞿明安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ꎬ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由于受到某些理论学说的影响ꎬ以往学术界对传说时代婚姻礼俗的研究存在着使用文献资料方

面的缺陷ꎮ 根据文献古籍的记载ꎬ从伏羲女娲时期开始就形成了最早的婚姻制度、聘礼和媒妁现象ꎮ 炎黄时期

出现了男耕女织的性别角色分工和一夫多妻的婚配形式ꎬ说媒定亲开始成为正式的社会规范ꎮ 颛顼帝喾时期除

了实行一夫多妻制以外ꎬ还出现了以高价招亲的古帝女儿下嫁习俗ꎮ 尧舜时期出现了由家长主导的妻姐妹婚联

姻方式ꎬ而众多学者与此有关的争论则反映了中国古代娶妻必告父母的婚姻礼仪和繁衍后代的伦理观念ꎮ
〔关键词〕中国传说时代ꎻ伏羲女娲ꎻ炎黄ꎻ颛顼帝喾ꎻ尧舜ꎻ婚姻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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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大部分学者有关先秦婚姻史的著述都

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周代的婚姻六礼及其相关的

婚俗方面ꎬ而对夏商周之前分别称为“三皇五

帝”“传说时代” “原始社会”的婚姻礼俗则关注

不够ꎮ 由于受到某些理论学说的影响ꎬ学术界对

这一时期古代先民婚姻礼俗的研究ꎬ在资料使用

上分别有几种不同的倾向ꎮ 其中有的学者在谈

及中国原始社会婚姻礼俗的时候ꎬ使用某些古代

其他民族或近现代民族的个案资料来加以说明ꎬ
以此推测原始社会曾存在类似的现象ꎬ而对文献

古籍中涉及这一时期的婚姻礼俗则采取回避的

态度ꎻ另外一部分学者虽然也采用文献古籍来探

讨远古时期的婚姻礼俗ꎬ但却热衷于使用纬书中

带有神秘色彩的感生神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ꎬ往
往对其他古籍中涉及华夏祖先婚姻状况却又与

其观点发生冲突的历史资料视而不见ꎻ还有的学

者则在其著述中几乎不谈远古时期的婚姻礼俗ꎬ
只有当涉及夏商时期才论述当时的婚俗ꎬ以致使

得传说时代婚姻礼俗的内容显现出空缺的状态ꎮ
笔者认为ꎬ对夏商周之前古代先民婚姻礼俗的研

究ꎬ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原则ꎬ不能因为运用了

某一种理论学说来论述相关的婚姻礼俗ꎬ就对其

他与该理论学说有冲突的文献资料视而不见ꎻ也
不能因为存在着学术上的争议就把这一时期与

婚姻礼俗有关的内容删而不论ꎮ 正确的态度应

该是全面地占有资料ꎬ在采取多学科视角分析的

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ꎬ并提出自己新的见

解或假设ꎬ以便为将来的研究打下相应的基础ꎮ
有关先秦婚姻礼俗的形成发展问题ꎬ唐代杜

佑在«通典嘉礼»中曾提出了一种颇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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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ꎬ他认为“遂皇氏始有夫妇之道ꎮ 伏牺氏制

嫁娶以俪皮为礼ꎮ 五帝驭时ꎬ娶妻必告父母ꎮ 夏

氏亲迎於庭ꎮ 殷迎於堂”ꎮ〔１〕 这一段文字涉及到

与婚姻家庭有关的四个理论和具体问题:其一是

婚姻家庭产生于传说中的燧人氏时期ꎻ其二是伏

羲氏时期开始制定婚姻制度并出现聘礼ꎻ其三是

五帝时期的人们结婚要征求父母的意见ꎻ其四是

夏商时期存在着两种不同场所的迎亲仪式ꎮ 宋

代郑樵所著的«通志嘉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一个类似但又稍加删减的婚姻礼俗发展历程ꎬ即
“伏羲氏制嫁娶ꎬ以俪皮为礼ꎮ 夏氏亲迎於庭ꎮ
殷迎於堂”ꎮ〔２〕他将杜佑在«通典»中提到的五个

时期和五种现象缩减为三个时期的三种婚姻礼

仪ꎬ去掉了其中的燧人氏时期开始出现夫妻关系

和五帝时期娶妻必告父母的内容ꎬ而仅剩下伏羲

氏时期制定婚姻制度并出现聘礼ꎬ以及夏商时期

结婚过程中不同的迎亲仪式ꎮ 对于先秦不同历

史时期是否存在以上这类婚姻礼俗ꎬ目前还尚无

完整的历史文献资料可以证明ꎬ人们暂时还难以

断定它的正确与否ꎮ 不过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前

提条件下ꎬ根据现有的文献古籍ꎬ对某些与传说

时代婚姻礼俗有关的现象进行归纳整理并进行

解释ꎬ以便了解这一时期人们缔结婚姻关系的某

些程序和表现形式ꎬ从中认识远古先民的思维方

式和认知模式ꎬ也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ꎮ

一、伏羲女娲时期的婚姻礼俗

在中国传说时代的古史研究中ꎬ对伏羲时期

婚俗的研究涉及最多的是伏羲女娲通婚的神话

传说ꎬ而对以上文献古籍中提及的伏羲制嫁娶以

俪皮为礼的现象则仅仅是在谈到伏羲对中华文

化形成的贡献时才有所涉及ꎬ至今还没有见到专

门研究这一现象的著作和论文ꎬ因此本文对伏羲

女娲时期婚姻礼俗的研究就从这一问题开始ꎮ
先秦古籍中关于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的记载

比较少见ꎬ这类文献资料大多是在汉代以后的不

同历史时期才开始出现的ꎬ有的是先秦时期某些

遗留下来而由后人搜集整理的辑本ꎬ有的则是其

他古籍中引用前人著作中的话语ꎮ 从现有的文

献古籍来看ꎬ有关这一内容的论述分别有以下几

种不同的表述方式ꎮ
(一)制嫁娶以俪皮为礼

较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三国时期谯周的«古
史考»ꎬ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曲礼上»论及

谯周«古史考»时提到“有圣人以火德王ꎬ造作钻

燧出火ꎬ教民熟食ꎬ人民大悦ꎬ号曰遂人ꎮ 次有三

姓ꎬ乃至伏牺ꎬ制嫁娶ꎬ以俪皮为礼ꎬ作琴瑟以为

乐”ꎮ〔３〕并在引用«帝王世纪»中燧人氏与伏羲氏

前后相承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嫁娶嘉礼始於伏牺

也”ꎮ〔４〕后世使用这一文字表述的文献古籍ꎬ除了

上面提到的«通典»和«通志»以外ꎬ还有唐代司

马贞的«三皇本纪»ꎬ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ꎬ刘
恕的«资治通鉴外纪»ꎬ明代王三聘的«古今事物

考»ꎬ以及清代马骕的«绎史»等书ꎮ 以上这种表

述方式的鲜明特点ꎬ就是将伏羲制定婚姻制度和

送聘礼的习俗联系在一起ꎬ其中提到的俪皮是指

两张马鹿皮ꎬ而以俪皮为礼就是以成双的鹿皮作

为聘礼送给女方家ꎬ以强调伏羲所处的渔猎时代

婚姻礼俗的具体表现形式ꎮ
(二)制俪皮嫁娶之礼

使用这种表述方式的古籍主要是由先秦时

期流传下来而由后人辑录的«世本»ꎬ孔颖达在

«礼记正义月令»中对高禖进行注疏时称:“按
«世本»及谯周«古史»ꎬ伏牺制以俪皮嫁娶之礼ꎬ
既用之配天ꎬ其尊贵先媒ꎬ当是伏牺也ꎮ” 〔５〕 «世
本»王谟辑本«作篇»中则说:“伏羲制俪皮嫁娶

之礼ꎮ” 〔６〕以上这种表述方式与前一种说法相似ꎬ
只是所使用的文字有所颠倒ꎬ即将俪皮放在前而

将嫁娶放在后ꎬ统称为制俪皮嫁娶之礼ꎮ
(三)制嫁娶之礼

只说伏羲“制嫁娶之礼”而不提“以俪皮为

礼”的表述方式ꎬ在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ꎬ
唐代徐坚的«初学记»ꎬ虞世南的«北堂书钞»ꎬ宋
代高承的«事物纪原»ꎬ李昉的«太平御览»等古

籍中都有所反映ꎮ 其中«帝王世纪自皇古至五

帝»载ꎬ太昊帝庖牺氏“制嫁娶之礼ꎬ取牺牲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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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厨ꎬ故号曰庖牺皇”ꎮ〔７〕 而«事物纪原帝王后

妃部»在提及这一现象的时候则增加了一些与婚

配有关的文字ꎬ认为“妃ꎬ配也ꎮ 自太昊制嫁娶之

礼ꎬ以相配偶ꎬ然无以妃名其耦者”ꎮ〔８〕 这一说法

既表明伏羲时期已经有嫁娶之礼ꎬ同时又承认当

时还未出现结成婚姻关系的配偶名称ꎬ与前几本

著作的表述稍有不同ꎮ
(四)始嫁娶以修人道

不提嫁娶之礼而只说“始嫁娶”并在后面加

上“修人道”几个字的表述ꎬ在东晋王嘉的«拾遗

记»ꎬ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ꎬ以及清代马骕的

«绎史»中都有所反映ꎮ 其中«拾遗记春皇庖

牺»中说:“始嫁娶以修人道ꎮ” 〔９〕 将当时人们的

婚姻礼俗与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ꎮ 而后两本书

中的文字表述则直接引自«拾遗记»ꎮ
(五)通媒妁丽皮荐之

除了以上几种有关伏羲时期婚姻礼俗的表

述以外ꎬ在宋代罗泌的«路史»中还有另外一种

其他古籍较少提及的说法ꎬ«路史太昊纪上»
载:“正姓 ꎬ通媒妁ꎬ以重万民之丽ꎮ 丽皮荐之ꎬ
以严其礼ꎬ示合姓之难ꎬ拼人情之不渎ꎮ” 〔１０〕 这里

的丽皮即前面所说的俪皮ꎬ都是成双的马鹿皮的

代称ꎬ即认为伏羲时期的婚俗中已经出现了沟通

男女婚姻关系的媒妁这一特定现象ꎬ并通过送俪

皮作为聘礼来表示人们对男女双方结成婚姻关

系的重视ꎮ
将以上古籍中有关伏羲时期婚姻礼俗的几

种文字表述综合起来ꎬ就可见到这些古代学者对

当时婚姻状况的基本倾向ꎬ即伏羲时期开始出现

调节男女两性关系的婚姻制度以及缔结婚姻关

系的婚礼ꎮ 其具体表现就是人们通过送聘礼来

表达男女结为夫妻的良好愿望ꎬ作为婚姻中介的

媒妁开始在婚配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ꎬ而婚姻

关系的建立则与人们树立具有规范化的伦理道

德有着直接的联系ꎮ
与伏羲同时代的女娲也被古代某些学者认

为曾经设置了婚姻制度和媒妁ꎬ有关这方面的古

籍并不像伏羲制嫁娶之礼的文献资料那样相对

丰富ꎬ可以见到的主要有东汉应劭的«风俗通

义»ꎬ宋代罗泌的«路史»ꎬ清代赵翼的«陔余丛

考»ꎬ马骕的«绎史»等为数不多的书籍ꎬ而且后

三种书中的重要内容大都是引用«风俗通»中的

有关记载ꎬ有的则增加了一些作者自己的看法ꎮ
其中应劭的«风俗通义»佚文载:“女娲祷祠神祈而

为女媒ꎬ因置昏姻ꎬ行媒始行明矣ꎮ” 〔１１〕罗泌的«路
史太昊纪下»在引用«风俗通»资料的基础上对

女娲置婚姻和媒妁的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解释ꎬ说
女娲“少佐太昊ꎬ祷于神ꎬ祈而为女妇ꎬ正姓氏、职
昏因、通行媒ꎬ以重万民之则ꎬ是曰神媒”ꎮ〔１２〕该书

作者认为女娲在设置媒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ꎬ
因此“以其载媒ꎬ是以后世有国ꎬ是祀为皋禖之

神ꎬ因典祠焉”ꎮ〔１３〕皋禖即高禖ꎬ是古代被人们崇

奉的婚姻神和生育神ꎬ虽然后世被尊为高禖的还

有其他女性ꎬ但女娲无疑是这些高禖中有古籍记

载的最早的一个ꎮ 而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女

娲或以为妇人»中则分别转引«风俗通»和«路
史»两本书的说法ꎬ即“«风俗通»云:女娲祷祀神

祇ꎬ为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ꎮ «路史»因之ꎬ谓女

娲佐太昊ꎬ祷于神祇ꎬ而为女妇ꎬ正姓氏ꎬ职婚姻ꎬ
是曰神媒”ꎮ〔１４〕进而认为女娲“系创置婚姻媒妁

之人”ꎮ〔１５〕由于汉字中有通假现象ꎬ故上述古籍

中提到的女娲“置昏姻”“职昏因”和“职婚姻”等
都是指设置婚姻制度的意思ꎮ

笔者认为ꎬ女娲与伏羲一样都是中国传说时

代婚姻制度的创造者ꎬ如果从婚姻礼俗形成发展

的过程来看ꎬ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和女娲置婚

姻媒妁的现象ꎬ分别反映了中国传说时代人们在

男女交往过程中的一种倾向和两种具体表现形

式ꎮ 其中一种倾向就是当时的华夏民族已经形

成了得到社会认可的婚姻制度ꎮ 而两种表现形

式则是指人们在缔结婚姻关系的过程中ꎬ需要送

聘礼和通过媒妁来沟通男女双方的联系ꎬ以至成

为华夏民族在婚姻礼俗方面的一个显著特征ꎬ并
与古代某些其他民族不媒不聘的婚姻礼俗形成

鲜明的对比ꎮ 从这两种表现形式中已经隐隐约

约地看出后来周代形成的某些婚姻礼俗的雏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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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周代婚姻礼俗中就存在着婚嫁过程中送聘礼

和非媒不娶的习俗ꎮ

二、炎黄时期的婚姻礼俗

在中国传说时代的古帝中ꎬ炎帝和黄帝都被

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ꎬ他们所处的时期则

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或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ꎬ
受到古人和现代人的极力推崇ꎮ 有关炎帝和黄

帝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的成果ꎬ但对其中

炎黄二帝及他们所处时期婚姻礼俗的研究则显

得相对薄弱ꎮ 为了全面地认识中国传说时代的

婚姻礼俗ꎬ这里将根据有关文献古籍对炎黄时期

的婚配关系进行初步的研究ꎮ
炎帝也称为神农ꎬ被认为是中国农业文明的

创始者或发明者ꎬ从先秦和后世古籍的记载来

看ꎬ炎帝或神农时期早已出现了夫妻关系ꎬ而这

种婚配形式则与当时的初期农业发展有着直接

的关系ꎮ 春秋时期的«文子上义»引用老子有

关“神农之法”的话语并加以一定的说明ꎬ即“故
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ꎬ天下有受其饥者ꎮ
妇人当年不织ꎬ天下有受其寒者ꎮ’故身亲耕ꎬ妻
亲织ꎬ以为天下先”ꎮ〔１６〕按照这种说法ꎬ神农时期

的丈夫从事农耕ꎬ妻子从事纺织ꎬ而且神农夫妻

俩也是亲自参加农耕和纺织活动ꎬ由此形成了中

国农业社会长期持续且非常典型的男耕女织或

夫耕妇织的家庭性别角色ꎮ «太平御览»引战国

时期的 «尸子» 说: “神农氏夫负妻戴以治天

下ꎮ” 〔１７〕强调神农时期的夫妻分别从事不同的劳

作ꎬ表明当时已有了夫妻之间的家庭性别分工ꎮ
既然炎帝神农时期已经有了丈夫和妻子ꎬ并

且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家庭性别角色ꎬ那么炎帝神

农本人的婚配关系及其后代子孙的状况如何呢?
先秦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较早记载了炎帝

妻子及其所生后代的基本情况:“炎帝之妻ꎬ赤水

之子听訞生炎居ꎬ炎居生节并ꎬ节并生戏器ꎬ戏器

生祝融ꎬ祝融降处于江水ꎬ生共工ꎬ共工生术器ꎬ
术器首方颠ꎬ是复土穰ꎬ以处江水ꎮ 共工生后土ꎬ
后土生噎鸣ꎮ” 〔１８〕 根据这一记载ꎬ炎帝的妻子是

居住在赤水的女子听訞ꎬ她所生的儿子叫炎居ꎬ
其后的子孙分别是节并、戏器、祝融、共工、术器、
后土、噎鸣等ꎬ其中的祝融、共工和后土都是传说

时代有名的人物ꎮ 其他的古籍虽然也提及炎帝

的妻子为听訞ꎬ但对其所居之地却有不同的说

法ꎬ其中«帝王世纪»载:“神农纳奔水氏之女ꎬ曰
听訞ꎬ为妃ꎮ” 〔１９〕在这条资料的记载中ꎬ神农妻子

所在的地方不是赤水而是奔水ꎮ 与上两种记载

不同的是ꎬ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二十四痕»
则说神农妻子所在的地方是根水ꎬ即“根水ꎬ神农

氏纳根水氏女为氏”ꎮ〔２０〕 有的学者认为ꎬ这里的

“氏”应是“妃”之讹ꎬ而“根”则是“奔”之讹ꎮ 表

明炎帝神农时期存在着此地男子娶异地女子为

妻的通婚现象ꎮ
皇帝是中国传说时代影响最大的古帝ꎬ也是

当今人们最为推崇的中华民族的祖先ꎮ 中国人

说自己是黄帝的子孙ꎬ除了古籍中记载的黄帝对

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外ꎬ还在于

黄帝的婚配关系及其所生的后代在中国上古史

的传承谱系中形成了持久的影响力ꎮ
黄帝拥有诸多子嗣的现象ꎬ从春秋时期的

«国语»开始就有较为详细的记载ꎬ但涉及黄帝

配偶及其所生子嗣较早的文献资料则是战国时

期的«山海经»和«世本»ꎮ 其中«山海经海内

经»中记载:“黄帝妻雷祖ꎬ生昌意ꎮ” 〔２１〕提到了黄

帝的妻子和一个儿子ꎮ «世本»王谟辑本则载:
“黄帝有熊氏ꎬ娶于西陵氏之子ꎬ谓之累祖ꎬ产青

阳及昌意ꎮ” 〔２２〕谈到黄帝的妻子和她所生的两个

儿子ꎮ 不过ꎬ对黄帝的婚配关系及其妻子所生子

嗣记录得最详细的还是汉代司马迁«史记五帝

本纪»所载的:“黄帝居轩辕之丘ꎬ而娶于西陵之

女ꎬ是为嫘祖ꎮ 嫘祖为黄帝正妃ꎬ生二子ꎬ其后皆

有天下:其一曰玄嚣ꎬ是为青阳ꎬ青阳降居江水ꎻ
其二曰昌意ꎬ降居若水ꎮ 昌意娶蜀山氏女ꎬ曰昌

仆ꎬ生高阳ꎬ高阳有圣德焉ꎮ” 〔２３〕从婚姻家庭的角

度来看ꎬ这条资料分别涉及到黄帝的妻子、儿子、
儿媳和孙子的身份角色ꎬ反映了两代人的婚配关

系和他们所生的子嗣ꎮ 其中第一代的黄帝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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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陵国的女子嫘祖作为自己的妻子ꎻ第二代是嫘

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ꎬ其中的昌意娶了

蜀山氏的女子昌仆为妻子ꎻ第三代则是昌仆所生

的儿子高阳ꎬ即黄帝的孙子ꎮ 这条资料透露出了

与婚姻制度有关的三个重要问题ꎮ 其一是文中

所说的嫘祖为黄帝正妃的现象反映了黄帝本人

的婚姻是一夫多妻制ꎻ其二是有熊氏的黄帝和他

的儿子分别娶西陵氏和蜀山氏的女子为妻则反

映了外婚制的基本原则ꎬ即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

不同氏族或部落的成员结成通婚关系ꎻ其三是黄

帝与嫘祖、昌意与昌仆等两代人的婚姻关系都是

通过正式的嫁娶方式来实现的ꎬ而不同于其他的

非常规婚配关系ꎮ
«史记» 中反映的有关黄帝多妻的婚配现

象ꎬ在汉代和后世的其他文献古籍中也有不同的

记载ꎮ «初学记»引东汉班固«白虎通»中有关古

代天子配偶的话说:“按夏殷以前ꎬ后妃之制ꎬ其
文略矣ꎬ大率皆称妃ꎬ故黄帝有四妃ꎮ” 〔２４〕 按上述

«史记»的说法ꎬ黄帝的正妃是嫘祖ꎬ但书中并没

有提及黄帝另外三个妻子的姓名ꎮ 而«帝王世

纪»中则记载了黄帝四妃及其所生子嗣的姓名ꎬ
即“〔黄帝立四妃〕ꎬ元妃西陵氏女ꎬ曰嫘祖ꎬ生昌

意ꎮ 次妃方雷氏女ꎬ曰女节ꎬ生青阳ꎮ 次妃彤鱼

氏女ꎬ生夷鼓ꎬ一名苍林ꎮ 次妃嫫母ꎬ班在三人之

下”ꎮ〔２５〕这里所说的元妃即元配之意ꎬ与前述的

正妃一样都是指黄帝的第一位妻子ꎬ次妃则是他

后娶的妻子ꎮ 宋明时期有的学者认为ꎬ从黄帝时

期开始出现了一夫多妻的婚配制度ꎬ其中宋代高

承«事物纪原»引«帝王世纪»称:“至黄帝ꎬ乃始

有元妃、次妃之列ꎮ 此疑妃之初尔ꎮ” 〔２６〕 并进一

步解释说:“然黄帝初有元妃螺祖ꎬ次妃蟆姆洎彤

鱼氏、方雷氏ꎮ 则是四妃之制ꎬ自黄帝始矣ꎮ” 〔２７〕

由此表明黄帝是中国传说时代有古籍记载的一

夫多妻制的创始者ꎮ 另外ꎬ从其他的资料来看ꎬ
在黄帝时期还存在着嫁娶过程中通过媒妁来沟

通男女双方关系的现象ꎬ如«通典食货»记载ꎬ
黄帝时期制定的十条治理措施分别是ꎬ“一则不

泄地气ꎬ二则无费一家ꎬ三则同风俗ꎬ四则齐巧

拙ꎬ五则通财货ꎬ六则存亡更守ꎬ七则出入相司ꎬ
八则嫁娶相媒ꎬ 九则无有相贷ꎬ 十则疾病相

救ꎮ” 〔２８〕其中的“嫁娶相媒”表明当时说媒定亲的

婚嫁形式已成为正式的社会规范ꎮ
前述«史记»中曾有关于黄帝的儿子昌意娶

蜀山氏女为妻的现象ꎬ后世的其他古籍也分别记

载了这一黄帝家族成员的婚配形式ꎮ 东晋常璩

的«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之为国ꎬ肇于

人皇ꎬ与巴同囿ꎮ 至黄帝ꎬ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

之女ꎬ生子高阳ꎬ是为帝(喾) 〔颛顼〕ꎻ封其支庶

于蜀ꎬ世为侯伯ꎮ” 〔２９〕 有的学者根据«史记»关于

高阳为颛顼的记载ꎬ认为这里所说的“生子高阳ꎬ
是为帝喾”是后人妄改ꎮ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若水»也记载了昌意娶蜀山氏女的情况ꎬ即“若
水沿流ꎬ间关蜀土ꎬ黄帝长子昌意ꎬ德劣不足绍承

大位ꎬ降居斯水ꎬ为诸侯焉ꎮ 娶蜀山氏女ꎬ生颛顼

于若水之野”ꎮ〔３０〕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华
阳国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

际ꎮ 黄帝为子昌意娶蜀山氏ꎬ后子孙因封焉ꎮ 帝

颛顼高阳氏ꎬ黄帝之孙ꎬ昌意之子ꎬ母曰昌仆ꎬ亦
谓之女枢ꎮ” 〔３１〕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看出ꎬ黄帝的

儿子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或女枢为妻ꎬ在一定程

度上是按照其父黄帝的旨意ꎬ因为在以上三条资

料中就有两条资料与此有关ꎬ即所谓“黄帝为其

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或“黄帝为子昌意娶蜀山

氏”ꎬ均隐含着作为父亲的黄帝为其子昌意包办

婚姻的意思ꎮ 与黄帝拥有四妃的现象相似ꎬ昌意

也是个多妻者ꎮ «帝王世纪» 说后来的颛顼为

“昌意之子ꎬ姬姓也ꎬ母曰景仆ꎬ蜀山氏女ꎬ为昌意

正妃ꎬ谓之女枢”ꎮ〔３２〕 既然蜀山氏女昌仆或女枢

只是诸侯昌意的正妻ꎬ那么昌意还娶有其他的次

妻当是必然之事ꎮ

三、颛顼帝喾时期的婚姻礼俗

颛顼和帝喾是中国五帝时代的两位古帝ꎮ
从有关古籍来看ꎬ颛顼和帝喾在同属于五帝的黄

帝与尧舜之间起着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ꎬ要认识

黄帝后世子孙的婚配和传承关系ꎬ颛顼和帝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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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不可逾越的门槛ꎮ
按有关古籍的说法ꎬ颛顼是黄帝的孙子ꎬ昌

意的儿子ꎬ其父昌意虽是黄帝的嫡子ꎬ但因在道

德上有劣迹而被降到若水当了诸侯ꎬ他的儿子颛

顼则因有圣德且辅佐少昊有功ꎬ仅二十岁就登上

了帝王之位ꎮ 先秦以来的古籍记载了颛顼及其

子嗣几代人的婚配关系ꎮ 西晋郭璞«山海经注»
引«世本»载:“颛顼娶于滕墳氏ꎬ谓之女禄ꎬ产老

童ꎮ 老童娶于根水氏ꎬ谓之骄福ꎬ产重及黎ꎮ” 〔３３〕

按此资料的说法ꎬ滕墳氏的女禄是颛顼的妻子ꎬ
她生的儿子是老童ꎬ而老童又娶根水氏的女子骄

福为妻ꎬ分别生了重和黎ꎮ 而汉代戴德«大戴礼

记帝系»则说:“颛顼娶于滕氏ꎬ滕氏奔之子ꎬ
谓之女禄氏ꎬ产老童ꎮ 老童娶于竭水氏ꎬ竭水氏

之子ꎬ谓之高緺氏ꎬ产重黎及吴回ꎮ” 〔３４〕 与前不同

的是ꎬ在这条资料中老童所娶的妻子不是根水氏

的女子骄福ꎬ而是竭水氏的女子高緺氏ꎮ «汉书
古今人表»也说:“娇极老童妃ꎬ生重黎ꎮ” 〔３５〕 鉴于

这三条资料中所说老童的妻子骄福、高緺氏和娇

极所生的儿子都是重黎ꎬ可以就此说ꎬ骄福、高緺

氏和娇极应该是老童同一个妻子的三种不同称

呼ꎮ «世本»王谟辑本还对上述老童的孙子即吴

回之子陆终的婚姻状况作了交代ꎬ称:“吴回氏生

陆终ꎬ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ꎬ谓之女嬇ꎬ生子六

人ꎮ” 〔３６〕并引宋忠的说法:“鬼方于汉ꎬ则先零戎

是也ꎮ” 〔３７〕鬼方是先秦时期与华夏族不同的丁零

部族ꎬ而老童的孙子陆终娶鬼方氏的女嬇为妻ꎬ
则表明两者的婚姻是族际之间的通婚关系ꎮ

对于颛顼时期的婚配制度ꎬ不同的古籍有不

同的说法ꎮ 按先前有关古籍的记载ꎬ颛顼只有个

叫女禄的妻子ꎬ«帝王世纪»也说颛顼:“纳胜墳

氏女娽生老童ꎮ” 〔３８〕 但«路史高阳»则说颛顼

“取邹屠氏、胜濆氏邹屠氏有女ꎬ履龟不践ꎬ
帝内之ꎬ是生禹祖”ꎮ〔３９〕这里的胜墳氏、胜濆氏与

前面的滕墳氏或滕氏应该是同一个氏族ꎬ因为该

氏族的女禄嫁给颛顼后所生的儿子均为老童ꎬ但
邹屠氏则是另一个氏族ꎬ邹屠氏女所生的儿子是

后来大禹的祖先ꎬ不是先前所说的老童ꎬ这就表

明颛顼分别娶了邹屠氏和胜濆氏的女子为妻ꎬ因
而他的婚配形式是一夫多妻制ꎮ

如果说颛顼的多偶婚配关系还显得比较模

糊的话ꎬ那么帝喾的婚姻形式则是典型的一夫多

妻制ꎮ 按有关古籍的记载ꎬ帝喾称为高辛ꎬ是黄

帝的曾孙ꎮ 与其曾祖父黄帝的婚配形式相似ꎬ帝
喾也有多个妻子ꎬ而且其妻子所生的儿子后来都

成了传说中的古帝王ꎮ «史记»载:“帝喾娶陈锋

氏女ꎬ生放勋ꎮ 娶娵訾氏女ꎬ生挚ꎮ 帝喾崩ꎬ而挚

代立ꎮ 帝 挚 立ꎬ 不 善ꎬ 而 弟 放 勋 立ꎬ 是 为 帝

尧ꎮ” 〔４０〕讲到了帝喾的两个妻子陈锋氏女和娵訾

氏女以及各自所生的子嗣ꎮ «世本»王谟辑本则

载:“帝喾卜其四妃之子ꎬ皆有天下ꎮ 元妃有邰氏

之女ꎬ曰姜原ꎬ生后稷ꎻ次妃有娀氏之女ꎬ曰简狄ꎬ
生契ꎻ次妃陈酆氏之女ꎬ曰庆都ꎬ生帝尧ꎻ次妃訾

陬氏之女ꎬ曰常仪ꎬ生帝挚ꎮ” 〔４１〕 在这条资料中提

到了帝喾的四个妻子姜原、简狄、庆都、常仪以及

所生的四个儿子ꎮ 其他古籍中也记载了帝喾四个

妻子的情况ꎬ所不同的只是对帝喾四个妻子的表

述方式稍有差异ꎮ 除了«大戴礼记»与上述«世
本»的文字相同以外ꎬ其他古籍的说法均各具特

色ꎬ如«帝王世纪»«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均说

帝喾“亦纳四妃”ꎮ «史记正义»和«文献通考»说:
“帝喾有四妃”ꎮ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帝喾条说:
“帝四妃”ꎮ 而«路史»后纪卷八则说帝喾有“四
后”ꎮ 男苹注:“谓后则一为正三为妃ꎮ” 〔４２〕 «事物

纪原»在引用«天官»的基础上认为:“故帝喾取

象于此ꎬ立四妃ꎬ而正嫡在其中ꎮ” 〔４３〕 无论哪一种

说法都表明帝喾有四个妻子ꎮ 而«拾遗记高

辛»则记载了前面古籍中没有提到的帝喾的另外

一个妻子ꎬ即“帝喾之妃ꎬ邹屠氏之女也”ꎮ〔４４〕 据

说黄帝将蚩尤打败后将其驯服的民众迁到了邹

屠ꎬ开始他们以地名作为族名ꎬ后才分为邹氏和

屠氏ꎬ到帝喾时开始与他们建立关系ꎬ并娶了邹

屠氏之女为妃ꎮ 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帝喾娶多

个妻子的现象ꎮ
除了帝喾本身的婚配关系以外ꎬ部分古籍中

还记载了帝喾将女儿嫁给槃瓠的传说ꎮ «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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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蛮西南夷列传»载: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ꎬ帝患其侵暴ꎬ而征

伐不克ꎮ 乃访募天下ꎬ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

军头者ꎬ购黄金千镒ꎬ邑万家ꎬ又妻以少女ꎮ
时帝有畜狗ꎬ其毛五采ꎬ名曰槃瓠ꎮ 下令之

后ꎬ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ꎬ群臣怪而诊之ꎬ乃

吴将军首也ꎮ 帝大喜ꎬ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

女ꎬ又无封爵之道ꎬ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ꎮ 女

闻之ꎬ以为帝皇下令ꎬ不可违信ꎬ因请行ꎮ 帝

不得已ꎬ乃以女配槃瓠ꎮ〔４５〕

按以上古籍和其他传说的记载ꎬ槃瓠娶帝喾

女儿之后将其带到南山居住并繁衍子孙ꎬ成了后

来瑶、畲、苗等民族崇拜的祖先ꎮ 其他的古籍如

«风俗通义»«搜神记»«搜神后记»«水经注»«玄
中记»«广异记» «通典» «太平御览» «异域志»
«绎史»等书中也分别介绍了这一历史现象ꎮ 从

婚姻礼俗的角度来看ꎬ帝喾之女嫁槃瓠的故事传

说反映了帝喾时期缔结婚姻关系的某些特殊现

象ꎮ 第一是作为统治者的帝喾为了战胜敌对势

力而采取征婚的方式ꎬ对外公布征婚的目的和交

换条件ꎬ即若有男子猎取敌方吴将军的头颅则将

自己的女儿嫁给他ꎮ 第二是征婚时给予的物质

奖励相当优厚ꎬ包括赏给一千镒黄金和一万户的

采邑ꎮ 第三是征婚过程中碰到了非常难以逾越

的障碍ꎬ即前来应征者竟是帝喾自己养的一条犬

槃瓠ꎮ 第四是应征者槃瓠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

猎取了敌方吴将军的头颅ꎬ达到了征婚的预期目

的ꎮ 第五是当帝喾获知此消息后ꎬ对于是否将自

己的女儿嫁给槃瓠而产生了畏难情绪且犹豫不

决ꎮ 第六是帝喾的女儿认为不应该违背信誉ꎬ因
而主动向其父亲请求愿意嫁给槃瓠ꎮ 第七是帝

喾迫不得已只好违心地将女儿嫁给了槃瓠ꎮ 第

八是作为华夏族的帝喾女儿与另一个族群的成

员槃瓠的结婚ꎬ属于不同部族之间的族际通婚关

系ꎮ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说时代的上层人物

在族际互动过程中当碰到强敌而难以取胜的条

件下采取的屈尊行为和男娶女嫁的婚配形式ꎮ

四、尧舜时期的婚姻礼俗

在中国传说时代ꎬ尧舜是继黄帝、颛顼、帝喾

之后被列为五帝行列的两位古帝ꎬ他们均因圣明

贤能而受到后世推崇ꎬ除了治理政事以外ꎬ尧舜

二人之间的联姻现象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ꎮ
按有关古籍的说法ꎬ帝尧是黄帝的玄孙ꎬ帝

喾的第二个儿子ꎮ 关于帝尧婚姻状况的史料并

不多ꎬ«大戴礼记»说:“帝尧娶于散宜氏之子ꎬ谓
之女皇氏ꎮ” 〔４６〕 «汉书» 载:“女皇尧妃ꎬ散宜氏

女ꎮ” 〔４７〕«世本»王谟辑本在“尧娶散宜氏之子ꎬ
谓之女皇”的文字之后引宋忠语说:“女皇是生

丹朱ꎮ” 〔４８〕«帝王世纪»则载:“尧取散宜氏女ꎬ曰
女皇ꎬ生丹朱ꎮ 又有庶子九人ꎬ皆不肖ꎮ” 〔４９〕 从后

一条资料可以看出ꎬ帝尧的婚姻也是一夫多妻

制ꎬ因为庶子是区别于嫡子的称呼ꎬ虽然古籍中

并没有记载尧有其他的妻子ꎬ但从所生庶子就可

看出ꎬ他还有另外的妻子ꎬ其中散宜氏的女皇是

他的正妻ꎬ所生丹朱是嫡子ꎬ而另外的九个庶子

则是其庶妻所生的儿子ꎮ
有关帝尧婚配形式的古籍资料虽然较少ꎬ但

他与帝舜的联姻关系在历史上却非常引人注目ꎮ
帝舜也叫虞舜或重华ꎬ其号为有虞ꎬ故史书中通

常将其称为有虞氏ꎬ按«史记»的说法ꎬ舜的父亲

叫瞽叟ꎬ他本人则是黄帝的孙子颛顼的六世孙ꎬ
从其先祖颛顼的儿子穷蝉以后至舜ꎬ几代皆为庶

人ꎮ 帝尧因自己的儿子不肖而在年老时采取禅

让的方式将帝位传给有贤德的舜ꎮ 为了考察舜

在治理政事方面的真才实干ꎬ帝尧将自己的两个

女儿嫁给了舜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女妻舜的

故事传说ꎮ «尚书尧典» 最早记载了这一现

象ꎬ即“女于时ꎬ观厥刑于二女ꎮ 厘降二女于妫

汭ꎬ嫔于虞”ꎮ〔５０〕用现代的话来说ꎬ就是尧为了观

察舜与自己两个女儿相处时的德行ꎬ让自己的两

个女儿下到沩水转弯处嫁给虞舜ꎬ其目的是通过

舜本人治理家政的实绩来看其处理政治事务的

能力和品行ꎮ 故«尚书正义»称:“尧于是以二女

妻舜ꎬ观其施法度接二女ꎬ以治家观治国ꎮ” 〔５１〕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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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舜所娶的尧之二女ꎬ不少古籍对其身份角色作

了说明ꎬ其中时间较早且有代表性的如西汉刘向

的«列女传母仪传»所载:“有虞二妃者ꎬ帝尧

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ꎮ” 〔５２〕 张守节«史记正

义»则对娥皇和女英的生育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解

释ꎬ“二女ꎬ娥皇、女英也ꎮ 娥皇无子ꎬ女英生商

均ꎮ 舜升天子ꎬ娥皇为后ꎬ女英为妃ꎮ” 〔５３〕 从以上

资料可以看出ꎬ尧将娥皇、女英二女嫁给舜是一

种典型的妻姐妹婚形式ꎮ 所谓妻姐妹婚ꎬ就是指

一个男子同时或先后娶两个及多个姐妹为妻的

婚俗ꎮ 妻姐妹婚是一夫多妻制的一种典型表现

形式ꎬ其主要类型和形成原因多种多样ꎬ其中有

的是因为姐姐去世后姐夫再娶其妹妹为妻ꎬ通常

称为续娶妻姐妹婚ꎻ有的是因为姐妹俩的关系很

好ꎬ以至同时或先后嫁给一个钟爱的男子ꎻ还有

的则是出于某种目的在家长的安排下姐妹俩同

时嫁给同一个男子ꎮ 而舜娶尧的二女娥皇和女

英为妻的婚俗就属于后面这种形式ꎬ它是娥皇和

女英的父亲帝尧为了考察舜的德行和才干而采

取的一种纡尊降贵的嫁娶方式ꎬ其最终目的是为

了让舜有效地继承自己的帝位ꎮ 这一婚俗也因

此成了中国有古籍记载最早的妻姐妹婚形式ꎮ
二女妻舜的故事传说之所以非常有名ꎬ除了

这个故事本身的传奇彩色以外ꎬ还在于先秦及后

世的一些著名诗人和思想家曾对尧舜联姻现象

中的嫁娶过程是否符合古代婚姻礼仪进行过争

议和评论ꎬ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ꎮ 其中战

国时期的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发问:“舜闵在

家ꎬ父何以鱞? 尧不姚告ꎬ二女何亲?” 〔５４〕 东汉王

逸注:“言舜为布衣ꎬ忧闵其家ꎬ其父顽母嚚ꎬ不为

娶妇ꎬ乃至于鱞也ꎮ 姚ꎬ舜姓也ꎮ 言尧不告舜父

母而妻之也ꎮ 如令告之则不听ꎬ尧女当何所亲附

乎?” 〔５５〕宋代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对屈原的发问

进行了解释ꎬ他说:“问舜孝如此ꎬ父何以不为娶

呼? 尧妻舜而不告其父母ꎬ二女何自而与之相亲

呼?”并引用另一理学家程颐的话说:“舜不告而

娶固不可ꎬ尧命瞽使舜妻ꎬ舜虽不告ꎬ尧固告之

矣ꎮ 尧之告也ꎬ以君治之而已ꎮ” 〔５６〕 与屈原同时

期的孟子在回答万章的问题时早于王逸、朱熹、
程颐等人对舜娶妻不告父母的行为作了解释ꎬ如
万章问孟子“诗云:‘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ꎮ’
信斯言也ꎬ宜莫如舜ꎮ 舜之不告而娶ꎬ何也? 孟

子曰:‘告则不得娶ꎮ 男女居室ꎬ人之大伦也ꎮ 如

告ꎬ则废人之大伦ꎬ以怼父母ꎬ是以不告也ꎮ’万章

曰:‘舜之不告而娶ꎬ则吾既得闻命矣ꎻ帝之妻舜

而不告ꎬ 何也?’ 曰: ‘ 帝亦知告焉 则 不 得 妻

也ꎮ’” 〔５７〕朱熹对孟子回答万章的提问也作了相

应的解释ꎬ其中针对万章所问舜娶妻不告父母一

事ꎬ朱熹说:“舜父顽母嚚ꎬ常欲害舜ꎮ 告则不听

其娶ꎬ是废人之大伦ꎬ以雠怨于父母也ꎮ” 〔５８〕 针对

万章问帝尧将女儿嫁给舜也不告诉其父母的问

题ꎬ朱熹引用程颐的话说:“尧妻舜而不告者ꎬ以
君治之而已ꎬ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ꎮ” 〔５９〕

在上述的争议和评论中ꎬ屈原和万章对舜娶尧之

二女不告父母的行为提出了疑问ꎬ而孟子、王逸、
朱熹和程颐则为舜的这种婚娶行为进行了辩解ꎮ

除此以外ꎬ汉代的«淮南子»和«韩诗外传»
的作者对舜不告父母娶妻的行为提出了批评ꎬ如
«淮南子氾论训»中说:“古之制ꎬ婚礼不称主

人ꎬ舜不告而娶ꎬ非礼也ꎮ” 〔６０〕对于舜娶妻不告父

母的争议ꎬ除了关于是否符合古代的婚姻礼仪以

外ꎬ在孟子的论述中还涉及到了繁衍后代的伦理

问题ꎬ«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ꎬ无后为大ꎮ
舜不告而娶ꎬ为无后也ꎬ君子以为犹告也ꎮ” 〔６１〕 朱

熹注:“舜告焉则不得娶ꎬ而终于无后矣ꎮ 告者礼

也ꎮ 不告者权也ꎮ 犹告ꎬ言与告同也ꎮ 盖权而得

中ꎬ则不离于正矣ꎮ” 〔６２〕

根据以上史料可知ꎬ舜娶尧之二女的现象及

其引起的争议ꎬ反映了中国古代婚姻缔结过程中

娶妻必告父母和繁衍后代的伦理道德问题ꎮ 对

舜的婚娶行为持异议的学者认为ꎬ舜没有及时将

其娶尧之二女的情况告诉自己的父母ꎬ不符合娶

妻必告父母的婚娶礼仪ꎮ 而为其辩解的学者则

认为ꎬ舜的父母存在着道德和性格上的缺陷ꎬ如
果告诉他们自己要娶尧之二女ꎬ那么他就难以娶

妻ꎬ不符合繁衍后代的人伦道德ꎮ 虽然舜本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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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娶尧之二女的情况告诉其父母ꎬ但作为国君

的尧则已将舜娶自己女儿的消息告诉了他的父

母ꎬ这是国君治理政事的权力ꎬ因此不存在违背

婚姻礼仪和伦理道德的问题ꎮ
综上所述ꎬ中国远古从传说时代的伏羲女娲

开始就形成了调节两性关系的婚姻制度ꎬ以及男

方向女方表达结婚意愿的聘礼ꎬ媒妁在建立婚姻

关系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ꎮ 到了炎黄时期

开始出现了男耕女织的家庭性别角色和一夫多

妻的婚配形式ꎬ说媒定亲的婚嫁形式开始成为一

种规范在社会上盛行起来ꎮ 颛顼帝喾时期除了

保持原先的一夫多妻制以外ꎬ还出现了以高价招

亲的古帝女儿下嫁习俗ꎮ 尧舜时期出现了由家

长主导的妻姐妹婚联姻方式ꎬ产生了千古传颂的

二女妻舜传说ꎬ而众多学者与此有关的争论则反

映了中国古代有关娶妻必告父母的婚姻礼仪和

繁衍后代的伦理观念ꎮ 因此可以说ꎬ在中国远古

的传说时代已开始形成了初期的婚姻礼俗ꎬ后来

夏商周时期的婚姻礼俗都是在以往华夏先民早

已出现婚姻礼俗的基础上产生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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